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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乌鲁木齐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审计机构的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 

 

 

发行人：乌鲁木齐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华南路 808 号怡和大厦 1

栋 A 座写字楼第七、八、九层 

 

 

 
债权代理人：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9 号 1-9 层 

 

2025 年 4 月



 
 

声明 

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

容及信息均来源于乌鲁木齐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发行人”、“公司”）对外披露的《乌鲁木齐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关于变更审计机构的公告》及发行人提供的文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国开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国开证券作为2020年第一期乌鲁木齐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2021年第一期乌鲁木齐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2022年第一期乌鲁木齐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的债权代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

的事项，积极履行债权代理人职责，全力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乌鲁木齐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生变更审计机构

事项，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原审计机构情况 

机构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 

经营范围：注册会计师业务；代理记账。（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税务服务；工程造

价咨询业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信用管理

咨询服务；认证咨询；咨询策划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履职情况：该所已执行发行人 2019 年度至 2023 年度连续五

年审计工作并已出具对应年度的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提供审计

服务期间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勤勉尽职，公允独立地发表审计意



 
 

见，客观、公正、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报表情况，切实履行

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责任。 

二、变更情况概述 

（一）变更原因及进程 

鉴于发行人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签订

的服务期限届满，另根据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关

于印发《<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会〔2023〕4号）以及 2023 年乌鲁木齐市国资

委下发相关工作提醒文件中的相关要求，自 2023 年起国有

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应当采用竞争性谈判、公开招标、邀

请招标以及其他能够充分了解会计师事务所胜任能力的选

聘方式。本公司综合考虑未来发展战略、经营计划及审计需

求等情况，决定新聘用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本公司的新任审计机构，已与其签署相关协议，由其负责

出具发行人 2024年度至 2026年度的审计报告。 

（二）变更程序履行情况及其合法合规性 

本项变更已通过发行人内部有权决策审议且通过公开

招标形式聘用，该变更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 

（三）新任审计机构的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

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

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

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

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成立时间：2013 年 10月 22日 

是否具备证券期货行业从业资格：该所已按照《证券法》要

求进行证券服务业务备案，取得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资信及诚信情况：该所不存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形，未被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能够满足发行人相关财务审计的要求。 

三、变更前后审计机构工作移交情况 

发行人已就本次变更事项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和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充分的沟通，

均已明确知悉本次变更事项并确认无异议。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已完成相关工作的

移交。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已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53号--前任注册会计师和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要求，做好

沟通及配合工作，新任审计机构已正常开展年度审计。 



 
 

四、原会计师事务所停止履职时间，新任会计师事务所

开始履职时间 

本次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已经过发行人内部有权

决策机构审议通过，自发行人与新任会计师事务所签署审计

业务约定书之日起，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开

始履职。 

五、变更事项的影响分析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事项属于发行人正常业务变动，

不会对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和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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